
裁判字號：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1644 號行政裁定 

裁判日期： 

民國 108 年 07 月 11 日 

裁判案由： 

違章建築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 年度訴字第 1644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 6 月 13 日辯論終結 

原      告 ○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代 表 人 ○○○（董事長）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律師 

被      告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

 

代 表 人 ○○○（大隊長）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 

            ○○○ 

            ○○○ 

上列當事人間違章建築事件，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中華民 

國 107 年 12 月 4 日 1073199032 號聲明異議決定書，提起行政訴訟， 

本院裁定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
  事實及理由 

一、程序事項： 

（一）被告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○○○變更為○○○，有新北 

      市政府 108 年 3 月 26 日新北府人力字第 10805312033 號令在 

      卷可參，現據新任代表人○○○聲明承受訴訟，核無不合 

      ，應予准許。 

（二）行政訴訟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，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 

      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不在此限 

      。」原告原起訴聲明：1.原執行處分及聲明異議決定均撤 

      銷。2.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嗣於本院 108 年 6 月 13 日言詞 

      辯論期日，變更、追加其聲明為：先位聲明：1.原執行處 

      分及聲明異議決定均撤銷。2.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；備位 

      聲明：1.確認原執行處分無效。2.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 



      本院認尚屬適當，應予准許。 

二、事實概要：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 0 號鐵皮屋構造物（下稱系 

    爭構造物）係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出租廠房 

    、土地予原告後，由原告自行搭建而成。被告認定系爭構造 

    物為程序違建，以 100 年 9 月 29 日新北拆認一字第 0000000000 

    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（下稱 A 處分）通知原告補行申請建 

    築執照，若申請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，將依 

    法拆除。惟原告未完成補照程序，被告乃以 101 年 2 月 10 日新 

    北拆拆一字第 0000000000 號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通知原 

    告將於 101 年 2 月 20 日起執行拆除（下稱 B 處分）；繼又分別 

    以 101 年 3 月 22 日新北拆拆一字第 0000000000 號、101 年 6 月 18 

    日新北拆拆一字第 0000000000 號、101 年 8 月 14 日新北拆拆一 

    字第 0000000000 號、102 年 2 月 26 日新北拆拆二字第 00000000 

    00 號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通知原告將於 101 年 4 月 2 日、 

    6 月 25 日、8 月 20 日、102 年 3 月 4 日起執行拆除（以下合稱 101 

   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）；再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以新北 

    拆拆一字第 0000000000 號違章建築拆除時間通知單通知原告 

    將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起執行拆除（即原告聲明所稱原執行處 

    分，下稱本件拆除通知單）。原告不服本件拆除通知單，經 

    聲明異議駁回後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 

三、原告主張： 

（一）本件違章檢舉是地主即出租人○○公司所為，且系爭構造 

      物乃程序違建，而○○公司與原告於 101 年 9 月 13 日在民事 

      法院成立的調解筆錄第 4 條載明，○○公司同意撤回違章 

      檢舉，依此○○公司應向工務局辦理建造執照，再向被告 

      銷案，履行撤回違章檢舉的義務，然○○公司沒有合法銷 

      案。自 102 年至今，被告沒有執行強制拆除，顯然是因涉 

      及上開私權爭執，應循民事訴訟解決。現被告強要執行拆 

      除，與「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」備註欄所引改 

      制前行政法院 61 年度裁字第 137 號判例要旨相違，亦有違 

      比例及誠信原則。又○○公司未能依調解筆錄辦理程序違 

      建補正，係因該公司未支付建築師報酬。現原告正依調解 

      筆錄意旨，自行申請補辦建造執照。此時如被告執行拆除 

      ，不允原告循序辦理補照，原告接單業績必然受損，員工 

      即因停工而無收入，影響近百個家庭生計，被告採取執行 

      方法所造成的損害遠大於所欲執行之目的，利益失衡，違 

      反比例原則。 

（二）依被告 101 年 5 月 31 日新北拆認一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說明 



      二所載「本案經查……認定 A類 1組在案，並依『新北市違 

      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』依序排拆」。所謂「新北市違章 

      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」A類 1組，乃指 98 年 6 月 25 日修正施 

      行以後擅自建造者。依臺北縣 98 年 7 月「違章建築拆除案 

      件」統計表顯示，以前年度應拆除數 143,785 件，本年度 

      應拆除新違建數 5,335 件，但有 3 件補照。對照本件違章認 

      定時（即 100 年 9 月）「違章建築拆除案件」統計表顯示， 

      以前年度應拆除數 161,304 件，本年度應拆除新違建數 10, 

      891 件。顯然 2 年間增加違建 28,410 件（161,304－143,785 

      ＋10,891），且每月拆除數量僅 2、3百件。而 107 年 10 月 

      「違章建築案件統計」顯示，既存違章建築至月底尚未結 

      案 171,234 件，10 月份拆除 709 件；新違章建築，10 月份共 

      拆除 312 件（13＋299）。依此進度，本件違章如依序排拆 

      ，也不應排在今年拆除。被告以有人向監察院檢舉為由排 

      拆，違反誠信原則。 

（三）A 處分認定本件屬程序違建，通知原告於 30 日內補行申請 

      建築執照，若申請執照不合規定，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 

      手續，依法拆除。是本件行政執行所依據的處分確定日為 

      100 年 11 月初，依行政執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，被告應於 5 

      年內開始執行拆除行為，否則不得執行；如 5 年內已開始 

      執行，則應於 10 年內執行終結，否則亦不得再執行。被告 

      雖主張業以 B 處分及 101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排定執 

      行拆除的期程，且原告多次簽具自拆切結書，同意配合自 

      行拆除，故本件應適用 10 年執行期間等等。暫不論被告是 

      否確以 B 處分及 101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通知拆除時 

      間，以及原告曾否多次簽具自拆切結書，惟被告 101 年 2 月 

      10 日、3 月 22 日、6 月 18 日、8 月 14 日通知時，原告與○○ 

      公司正進行民事訴訟，直至 101 年 9 月 13 日才達成調解；被 

      告 102 年 2 月 26 日通知時，更是○○公司以 101 年 9 月 26 日 10 

      1聯律字第 D2135 號函向被告表明同意辦理違法鐵皮建物所 

      有權登記，申請撤銷檢舉，再於 102 年 2 月 27 日委託建築師 

      向被告陳報受託辦理程序違建補正程序期間。換言之，縱 

      認被告所為各該通知有開始執行之意，經上開事實介入後 

      ，被告已自行撤回執行行為，等於未曾執行。被告直至 10 

      7 年 10 月 30 日再為本件拆除通知單，顯已逾執行期間 5 年限 

      制。又被告雖提出原告簽具的自拆切結書，但當時原告與 

      ○○公司就租賃關係是否終止正在訴訟中，直至 101 年 9 月 

      13 日達成調解，依協議系爭構造物所有權要移轉給○○公 



      司，所以由○○公司辦理系爭構造物所有權登記及補辦建 

      造，故被告 102 年 3 月 6 日派員至現場拆除時，原告才會自 

      行拆除部分，方便被告結案。原告後來始知悉○○公司沒 

      有完成補照手續。本件拆除通知單與 A 處分相隔 5 年 7 月， 

      在此期間被告沒有再來勘查或要求拆除，已逾 5 年的執行 

      時效。 

（四）本件拆除通知單明載：本大隊訂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起執行 

      拆除。此屬學理上確定執行方法的行政處分。又本件拆除 

      通知單指示原告應於拆除期日前 1 日將室內一切物品遷移 

      完畢，拆除後 3 天內，應將材料清除，逾期不清視同廢棄 

      物處理；此外，拆除日被告所雇用的外包工作人員得強制 

      進入原告場所進行拆除行為，原告因此有容忍義務，凡此 

      均涉及公權力行為侵害原告自由及財產權，是本件拆除通 

      知單性質上為行政執行命令，而非單純的觀念通知。又依 

     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 

      107 年度裁字第 1161 號裁定意旨，均認違建認定書僅生確 

      認建物為違章建築的效果，而拆除時間通知單認定違章建 

      物構成拆除要件，對受處分人產生限期拆除的新的法律效 

      果，故亦為行政處分。被告所持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裁 

      字第 961 號、98 年度裁字第 3154 號裁定已非最新見解，自 

      不足採。 

（五）依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規定，應以文書載明不依限履行將予 

      強制執行之意旨，此為學理上所稱的告誡，乃對行政執行 

      程序的開啟具規制作用。詳言之，告誡處分應以書面為之 

      ，且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及第 100 條規定，合法送達始 

      生效力。被告以 A 處分為基礎處分，而本件拆除通知單雖 

      以書面為之，但沒有合法送達原告，只以黏貼方式貼在系 

      爭構造物外牆，且沒有依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載明履行期間 

      ，已違反該條規定。又系爭構造物內有鍋爐設備，依空污 

      法規定，放置地點應取得設置許可；再者，內有 8 節定型 

      機，機體龐大，均非可輕易找到場所並迅速遷移完成，被 

      告僅給原告 11 日時間遷移，亦不合理。 

（六）本件拆除通知單記載受文者為原告，且由被告於 107 年 11 

      月 1 日張貼在系爭構造物牆上，是該通知單已由被告向原 

      告及代表人在原告公司營業所送達，且為原告所知悉，依 

      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，已對原告發生效力。倘如 

      被告主張，本件拆除通知單未經合法送達，即未對原告產 

      生效力，無從撤銷，故備位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。 



（七）聲明求為判決：先位聲明：1.原執行處分及聲明異議決定 

      均撤銷。2.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；備位聲明：1.確認原執 

      行處分無效。2.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 

四、被告答辯： 

（一）系爭構造物業經被告以 A 處分認定屬違章建築並經合法送 

      達在案，原告逾期未補辦建築執照，被告遂以 B 處分、101 

     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及本件拆除通知單通知原告執 

      行拆除的期程。本件拆除通知單僅係接續 A 處分、B 處分命 

      拆除系爭構造物的執行行為，未生規制原告權利、義務的 

      法律效果，欠缺法效性，不具行政處分性質，應為觀念通 

      知，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裁字第 3154 號、105 年度裁字第 9 

      61 號及 108 年度裁字第 730 號裁定意旨可參。原告亦未曾針 

      對 A 處分、B 處分及 101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提起訴 

      願或行政訴訟，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，程序上於法不合 

      。縱認本件拆除通知單為行政處分，然處分作成後，尚須 

      具備一定要件，始對外產生法效性。對尚未生效的行政處 

      分，不能做為撤銷訴訟的標的。本件拆除通知單是否已對 

      外發生效力仍有疑義，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，應有起訴 

      不合法的情形，請再審酌。 

（二）改制前行政法院 61 年度裁字第 137 號判例要旨係指任何人 

      均不得以違章建築名義，影響違章建築業務處理機關得法 

      定權責，要求加速或緩為拆除違章建築。新北市幅員遼闊 

      ，為合理分配拆除違章建築有限的行政資源，爰針對違章 

      建築各種類型態樣，訂定「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 

      表」。系爭構造物既經 A 處分認定屬 A-1 優先拆除類組，且 

      加列大型鐵皮屋專案，當屬優先執行拆除的違章建築次序 

      。被告於法定權責範疇排定執行拆除系爭構造物，適法有 

      據，原告泛言稱本件拆除通知單違反比例原則，或以統計 

      表認系爭構造物非屬今年度應拆除的違章建築，違反誠信 

      原則等等，均有誤會，委無足採。又 A 處分明命原告限期 

      補辦執照，業經合法送達為原告知悉，原告逾期未補辦執 

      照，經被告通知排定執行強制拆除的期程，原告亦簽具自 

      拆切結書，願配合自行拆除，惟均未履行。現於訴訟中陳 

      稱被告不允辦理補照等等，顯屬維護之詞，不足為憑。自 

      系爭構造物經 A 處分認定屬違章建築，距今達 7 年餘，原告 

      有相當合理期間因應，惟原告多年來未履行義務，竟於訴 

      訟中指摘被告給予的遷移時間不合理，實不可採。 

（三）系爭構造物經 A 處分認定屬違章建築，並合法送達原告確 



      定，5 年內被告歷次派員至現場以拆除通知單通知原告拆 

      除期程。惟原告均未自行拆除，被告遂於 102 年 3 月 6 日派 

      工至現場執行拆除，經拆除系爭構造物部分後，因原告表 

      示願自行拆除，乃由原告接手自行拆除。被告既於執行時 

      效 5 年內數次派員至現場以拆除通知單通知原告拆除期程 

      ，且有實際進行拆除行為，是於 A 處分合法送達原告確定 

      後 5 年內有執行行為的開始，當於 A 處分限期原告履行其行 

      政法上義務所定期間屆滿日起 10 年內仍得繼續執行，尚無 

      違行政執行法第 7 條規定。至原告稱其與○○公司間調解 

      成立及○○公司承諾撤銷違章建築檢舉等，均屬原告與功 

      能公司間私權爭議問題，與被告依法辦理系爭構造物的拆 

      除無涉。 

（四）聲明求為判決：1.駁回原告之訴。2.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

      。 

五、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的事實，有 A 處分、B 處分、101 年 3 月 

   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、本件拆除通知單、被告 100 年 9 月 20 

    日勘查紀錄表及聲明異議決定書等在卷可稽，洵堪認定。本 

    件爭點為：本件拆除通知單是否為行政處分？原告先位提起 

    撤銷訴訟，備位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，是否合法？本件拆 

    除通知單有無違反比例原則及誠信原則？是否已逾 5 年執行 

    時效？ 

六、本院見解： 

（一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行 

      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 

     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又內政部依建 

      築法第 97 條之 2授權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： 

      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 

      報人員報告之日起 5 日內實施勘查，認定必須拆除者，應 

      即拆除之。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，通知違建人於收到 

      通知後 30 日內，依建築法第 30 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。違 

      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， 

  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。」第 6 條規定 

      ：「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，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。」 

      準此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符合拆除要件 

      的違章建築，自應作成行政處分，課予違建人拆除之作為 

      義務，於違建人未履行時，逕為強制執行。違章建築補辦 

      手續通知單（下稱補辦通知單）僅係確認房屋為程序違建 

      及通知違建人補辦建造執照，並未命拆除房屋，尚難以此 



      作為執行拆除之名義。而違章建築拆除通知單（下稱拆除 

      通知單）雖係接續補辦通知單的行政行為，但其內容既係 

      認定逾期未補辦申請建造執照手續，構成拆除要件，並表 

      示「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應執行拆除」係屬違 

      章建築之房屋，即含有命違建人自行拆除，否則逕為強制 

      執行之意思，自應認該拆除通知單屬於確認及下命性質之 

      行政處分，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 

      會議決議意旨可資參照。 

（二）系爭構造物經被告勘查認屬違章建築，被告以 A 處分通知 

      原告屬程序違建，並限期 30 日內補行申請建築執照，若申 

      請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，將依法拆除。由 

      於系爭構造物屬程序違建，得透過補辦建築執照程序完成 

      改善，是 A 處分僅有確認系爭構造物為程序違建及通知違 

      建人補辦執照，而無下命拆除的法律效果，尚不得作為行 

      政執行的執行名義。後因原告逾期未完成補照程序，被告 

      乃以 B 處分通知原告將於 101 年 2 月 20 日起執行拆除。被告 

      作成的 B 處分雖僅記載「…二、台端之違章建築，本大隊 

      訂於 101 年 2 月 20 日起執行拆除，請於拆除日之前一日將室 

      內一切物品遷移完畢，逾期不遷移者依建築法第 96-1 條第 

      2 項規定，視同廢棄物處理。……五、如台端欲自行拆除 

      ，請與本大隊聯絡，俾便派員到場拍照存證，辦理結案… 

      。」然已具有確認系爭構造物符合拆除要件，下命原告應 

      於 101 年 2 月 20 日前自行拆除，否則於 101 年 2 月 20 日起採取 

      直接強制的執行方法等多重意義，可認係將課予原告一定 

      作為義務（下命限期拆除）的基礎處分與告知義務人不履 

      行義務時將採取之執行方法的告誡處分合而為一。至 101 

     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及本件拆除通知單，均係在未 

      變更 B 處分所設定拆除義務、履行期間及執行方法的前提 

      下，單純通知被告派員執行拆除的時間，並未額外課予原 

      告其他法律上義務或產生何具體的法律效果，核屬觀念通 

      知，而非行政處分（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1411 號 

      、108 年度裁字第 730 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是以，原告先位 

      提起撤銷訴訟，備位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，均非適法。 

（三）原告雖援引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1161 號裁定，主 

      張本件拆除通知單亦為行政處分等等。然該裁定基礎事實 

      為「抗告人所有之系爭違建 1、系爭違建 2、系爭違建 3， 

      經民眾檢舉為違章建築，相對人爰依……規定，開立系爭 

      4 張違建認定書，認定部分違建物屬既存違建、部分違建 



      物屬新違建。嗣經臺中市政府各單位聯合稽查，認系爭違 

      建 1 至 3 有影響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交通安全之虞，…… 

      核定專案優先拆除，相對人乃依系爭 4 張拆除通知單及相 

      對人 105 年 9 月 19 日函通知抗告人等訂於同年 10 月 5 日起執 

      行強制拆除。」該裁定援引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7 月份第 1 

     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認為「系爭 4 張違建認定書僅 

      係認定系爭建物為違章建築，並未有相對人將該違建拆除 

      之行政處分，而系爭 4 張拆除通知單及相對人 105 年 9 月 19 

      日函載明將於 105 年 10 月 5 日前往拆除系爭違章建築……顯 

      然對抗告人產生一個限期拆除之新的法律效果……非觀念 

      通知或系爭 4 張違建認定書之接續行為，應係屬對外發生 

      新的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。」簡言之，該裁定所指 4 張違 

      建認定書相當於本件 A 處分；該裁定所指 4 張拆除通知單及 

      相對人 105 年 9 月 19 日函則相當於本件 B 處分，均屬行政處 

      分無誤。該裁定並無類似本件被告陸續作成 101 年 3 月 22 日 

      等 4 件拆除通知單及本件拆除通知單的情形，自不能比附 

      援引，主張 101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及本件拆除通 

      知單均屬行政處分。 

（四）就原告質疑本件行政執行已逾行政執行法第 7 條所定執行 

      期限部分，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5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

      議決議（一）：「按行政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如有消滅或妨 

      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不論其執行名義為何，於強制 

      執行程序終結前應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，以排除強制執 

      行。行政訴訟法第 307 條……應認其係屬行政訴訟法關於 

      債務人異議訴訟類型之規定。雖該條係列於同法第 8 編， 

      但既未明定僅以同法第 305 條第 1 項或第 4 項規定之執行名 

      義為強制執行者為限，始有其適用，則行政處分之受處分 

      人，於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為執行名義行強制執行時，如 

      於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 

      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…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。」 

      可供參照。又依卷內資料，構成基礎處分的 B 處分與屬觀 

      念通知的 101 年 3 月 22 日等 4 件拆除通知單及本件拆除通知 

      單均是以張貼在系爭構造物外牆的方式為之（見本院卷第 

      261-271頁），則 B 處分是否已按行政程序法規定合法送達 

      原告生處分效力，有待審究，併予敘明。 

七、綜上，本件拆除通知單非行政處分，原告訴請撤銷或確認無 

    效，尚不符合起訴的法定要件，為不合法，且無從補正，應 

    予駁回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0款、第 104 條、 



    民事訴訟法第 95 條、第 78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年  7  月  11  日 

   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蕭忠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林秀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楊坤樵 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 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按他造 

人數附繕本）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年  7  月  11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何閣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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